撤回行政复议申请书

[bookmark: _GoBack]北戴河区司法局：
本（人/单位）不服（被申请人名称）（作出的行政行为）/（不履行    法定职责）/（不依法订立/不依法履行/未按照约定履行/违法变更、解除行政协议），向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因（申请撤回的事实、理由），现自愿撤回行政复议申请，请予准许。

申请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        
    年  月  日










【说明】（打印文书时请删除此说明部分。1.“/”前后内容为选择性填写，将未选内容删除；2.主文括号内的内容按照实际情况填写；将括号及其他无关内容删除。）
本示范文本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四十一条第（一）项、第七十四条第二款制定，供申请人在行政复议期间，自愿向行政复议机构撤回行政复议申请使用。
